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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2001.03.15【发布部门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

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

十八号 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

合资经营企业法〉的决定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５日通过，现

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２

００１年３月１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（

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

过 根据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

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〉的

决定》修正 根据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５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第四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

企业法〉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）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

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，允许外国公司、企业和其它

经济组织或个人（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），按照平等互利的

原则，经中国政府批准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同中国的

公司、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（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）共同举

办合营企业。 第二条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国合营者按照经中

国政府批准的协议、合同、章程在合营企业的投资、应分得

的利润和其它合法权益。 合营企业的一切活动应遵守中华人



民共和国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

和征收；在特殊情况下，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对合营

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，并给予相应的补偿。 第三

条 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、合同、章程，应报国家对外经

济贸易主管部门（以下称审查批准机关）审查批准。审查批

准机关应在三个月内决定批准或不批准。合营企业经批准后

，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，开始

营业。 第四条 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。 在合营企业

的注册资本中，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

十五。 合营各方按注册资本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

。 合营者的注册资本如果转让必须经合营各方同意。 第五条 

合营企业各方可以现金、实物、工业产权等进行投资。 外国

合营者作为投资的技术和设备，必须确实是适合我国需要的

先进技术和设备。如果有意以落后的技术和设备进行欺骗，

造成损失的，应赔偿损失。 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为合营

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。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

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，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缴纳使用费

。 上述各项投资应在合营企业的合同和章程中加以规定，其

价格（场地除外）由合营各方评议商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